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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為校內專題整合型計畫「合成衍生物與天然植萃之新型抗菌劑開發

策略」之子計畫五─成果創新技術專利申請評估，研究目的在於評估整合型研

究成果之專利申請可行性，並透過跨領域研討會驗證技術創新與法律制度之連

結，以提升未來技術移轉與產業應用潛力。 本子計畫一方面系統性分析技術之

新穎性、進步性及產業應用性進行可專利性評估，同時探討專利佈局與保護範

圍；另一方面舉辦「2025藥學與法律跨領域學術研討會」，邀集藥學、藥粧、生

技與科技法律等領域學者與專利實務專家，讓整合型計畫中五個子計畫之研究

成果皆以專題論文形式公開發表與討論。 

在方法上，本計畫結合文獻分析、專利資料庫檢索與法規實證研究，一方

面整理藥事法增訂專利連結制度後學名藥上市流程與學名藥廠面臨之訴訟風

險，再者比對整合型計畫之技術內容與國內外專利族群，評估其可專利性與布

局策略。 研討會結果顯示，新型 pterostilbene 衍生物與魚腥草相關天然植萃技

術在抗菌與抗炎應用上具有一定創新性，若能進一步完成毒性與藥動評估，有

機會以化合物、用途或配方專利形式尋求保護；而專利連結制度亦重新塑造藥

學研究成果轉譯為學名藥產品時的法規風險結構，需及早納入研究設計與技術

轉移規畫。 

綜合而言，本子計畫建構一套結合理論與實務的專利分析架構，並透過研

討會平台將藥物化學、天然物、藥理與科技法律專家串連，提升整合型計畫之

法律與產業可行性，也為後續撰擬專利申請與學術論文奠定基礎。 

中文關鍵詞： 藥品專利連結制度、抗菌新藥、魚腥草、專利保護範圍 

 

一、 研究背景與研究目的 

抗生素濫用與抗微生物耐藥性問題已被世界衛生組織視為重大公共衛生威

脅，迫切需要新型抗菌策略與藥物開發。 本整合型計畫從合成化學、天然物萃

取、抗菌與抗發炎藥理評估到專利與法規分析，試圖建構一套「多靶點、多成

分、合成＋天然物＋專利策略」的新型抗菌解決方案，然而隨著科技創新加

速，學術研究成果的產業轉化與專利保護日益受到重視。 

過往藥學研究多聚焦於藥理活性與安全性，較少在研究初期即導入專利法



 

 

與藥品法規的視角，導致研發成果在技術轉移及學名藥開發時面臨法律風險或

保護不足。 2018 年藥事法增訂專利連結制度，使得新藥與學名藥市場競合更倚

賴專利資訊揭露、訴訟策略與審查時序，學術研究團隊若缺乏相關知識，易錯

失專利布局時機。此外，專利法在藥物與劑型技術的保護上存在一定的挑戰與

瓶頸，例如專利申請的可專利性審查標準、新穎性與非顯而易見性的判定、專

利有效期限與專利延長 機制、以及與現有專利的潛在衝突。本研究計畫將透過

分析專利相關法規範之實然 面與應然面衝突，就藥事法增訂之西藥專利連結制

度實施對學名藥與專利藥之市場 競爭、專利保護及藥品上市時程產生重大影

響。 

最後為促進技術交流與專利申請準備實務與法律結合，本子計畫結合藥理

學與法律專業師資進行技術創新成效評估。研究成果以研討會形式進行發表，

進一步探討專利法實務爭點並收集專家回饋等，協助研究團隊釐清技術創新

點、避免潛在侵權風險。因此，本子計畫以「成果創新技術專利申請評估」為

主軸，結合法學與藥學專長，系統性檢視整合型計畫之創新點，並透過研討會

平台進行跨領域對話。 

二、 研究方法與步驟 

1. 藥事法與專利法實務專題分析 

1.1 研究專利法中對於醫藥劑型的可專利性要求，彙整研究技術符合專利申

請標準。 

1.2 分析臺灣藥事法中藥品專利法規與專利保護期與專利延長機制。 

1.3 論西藥專利連結制度實務應用之困境與展望。 

2.     技術盤點與聚焦專利性 

2.1 蒐集整合型研究各子計畫的技術成果，確保技術創新符合臨床應用需

求，並協助進行技術分類與創新點識別，提升專利申請的可行性與價

值，進而協助各子計畫主持人，專利可行性釐清，以利於學術研討會中

公開發表與談。 

2.2 針對各項技術進行技術成熟度評估，邀請產業專家確認其市場應用潛

力。 

3. 專利檢索與可專利性分析 



 

 

3.1 透過專利資料庫（如 USPTO、EPO、WIPO、TIPO）進行關鍵字與分類

檢索。 

3.2 確認技術是否符合專利申請的三大標準：新穎性 (Novelty)：技術是否

在專利文獻或公開研究中已存在。進步性 (Inventive Step)：技術是否具有顯著

的 創新突破，而非現有技術的簡單改進。產業應用性 (Industrial Applicability)：

技術是否具備可製造性與市場應用價值。 

4. 成果發表與專利申請推動 

4.1 組織專題研討會，邀請專家學者與產業界人士參與，有關專利實務與法

律制度間交流之研究成果。 

4-2 收集研討會論文以及與談回饋成冊，以利建構優化專利申請策略。 

4-3 為驗證專利評估之實務意義，本計畫已於 2025 年 11 月 5 日舉辦「藥學

與法律跨領域學術研討會」，由藥理學院主辦，藥學系與藥粧生技產業系協辦，

並與國立高雄科技大學科技法律研究所與玄奘大學法律學系合作。 研討會設計

兩大主題場次：「天然物創新與專利策略」與「藥物配方創新與專利評估」，以

及一場「藥事專門職業與國民健康權」專題，五個子計畫皆將成果以研討會論

文公開發表，並邀請專利事務所工程師與科技法律學者擔任主持與與談人。 

 

三、 研究成果與討論 

1 專利分析結果 

初步專利檢索顯示，國際上已有多件以 stilbene 或 resveratrol 衍生物作為抗

菌或抗癌用途之專利，但針對特定 1,2,3-triazole-pterostilbene 結構的抗菌應用專

利仍相對有限。子計畫一所設計之 TKW-01a–c 系列，若其 MIC/MBC 數據優於

現行 pterostilbene 或臨床常用抗菌藥，可望在結構與用途層面具備新穎性與進

步性；若再結合特定配方或給藥途徑，專利保護範圍可進一步擴張。 

對於魚腥草技術，專利檢索顯示市場上已有多件針對魚腥草抗菌、抗病毒

或抗炎用途之專利，惟大多著重於粗萃物或特定揮發油成分，本計畫透過多極

性溶劑分層與標準化製程建立，可在「標準化組成」、「特定活性成分比例」、

「與合成抗菌藥併用之協同效果」及「特定劑型」等面向尋求差異化保護。 

整體而言，可專利性評估結果顯示，若後續實驗能持續深耕，進行更完整

的藥效、毒性及穩定性研究，並產出資料，整合型計畫可望延伸至更佳層次進



 

 

而提出下列專利申請構想： 

i. 新穎 triazolyl-pterostilbene 抗菌化合物及其醫療用途。 

ii. 標準化魚腥草萃取物或其活性組分在抗菌與抗發炎上的用途與配方。 

iii. 結合合成衍生物與天然植萃之複方抗菌或抗發炎製劑。 

2 法規分析與風險評估 

藥事法專利連結制度使藥品許可證核發與專利權保護直接相連，未來若本

計畫技術發展為新藥，需評估是否納入專利資訊登錄；若走向類似學名藥或改

良型製劑，則應預先檢視既有專利，以避免侵權訴訟與發證暫停風險。 研討會

中，與談人強調：學術研究若定位為「學名藥廠潛在合作對象」，在設計實驗時

即應考量可能之專利無效理由與設計迴避策略，這與傳統只追求「統計上顯

著」的學術思維不同。 

再者，站在製藥產業的角度，以終為始是一個重要的中心思想，未來專家

學者再進行學術研究時，應提前將結果甚至是上市後的獲益考慮進去為佳，倘

若研究成果與市場價值成正比，才會吸引產業投入，增加未來產品化上市的可

能性。 

3 研討會成效與跨領域對話 

研討會共設三大主題與多場專題演講：包括「Discovery of Novel 

Pterostilbene Derivatives as Anti-Bacterial Agents」、「Formosana Plant and 

Endophyte: Hidden Treasures for Bioactive Component Discovery」、「評估抗真菌

配方申請專利之優勢」、「胃腸道體外吸收促進模式建立與天然口服吸收促進成

分篩選」以及「藥事專門職業與國民健康權之研析」等。 透過此安排，五個子

計畫得以在同一場域展示從化學合成、天然物萃取、藥理評估到專利與健康權

分析的縱向整合。 

與談人來自科技法律研究所、法律系與專利事務所，提供實務上的回饋，

例如如何在專利請求項撰寫中兼顧化學結構與療效資料、如何利用首家學名藥

銷售專屬期設計市場進入策略，以及如何在藥事法與專利法交錯的框架中保護

研究成果。多位與會者亦指出，此類跨領域研討會不僅有助於研究團隊理解法

律風險，也可作為未來產學合作與技術移轉的基礎。 

4 結論與建議 

本子計畫顯示，將專利與法規分析前移至研究階段，可有效提升整合型抗



 

 

菌研究計畫之產業化以及市場評估，避免「研究成果優秀卻難以取得專利或易

遭市場挑戰」等情況。本子計畫舉辦之研討會成功建立藥學與法律學者及產業

界之交流平台，對未來共同主持計畫與跨領域課程具有高度正向意義。 

四、 具體產出成果 

1.預期成果達成情形 

本子計畫原定任務為：分析藥品專利與藥事法規、盤點技術成果並進行可

專利性評估、提出專利策略及舉辦跨領域研討會。實際執行上，已完成法規文

獻整理、技術盤點與初步專利檢索，並成功舉辦 2025 年藥學與法律跨領域學術

研討會，五個子計畫皆各自發表論文，與原計畫高度相符，整體目標多數達

成。 

2.學術與應用價值 

學術面，本計畫提出結合藥學與法律專業之研究，以專利連結制度的分析

框架為出發，有助於後續撰寫相關學術論文，且在本子計畫執行期間，指導專

題生以專利連結制度投稿「第七屆台灣藥學聯合學術研討會」獲得發表「論藥

事法西藥之專利連結制度」壁報論文之機會，同時法學與藥學跨領域專業整合

亦有2篇。 

應用面，專利檢索與可專利性評估結果顯示，整合型計畫至少在新化合

物、魚腥草標準化萃取物與複方配方等領域具有一定專利空間，未來若補足實

驗證據，可進一步思考專利佈局與範圍，支持研究成果專利申請及與產業談判

之基礎。就專利申請而言，子計畫五並不直接產生可申請專利之技術，但其分

析結果為其他子計畫未來申請專利提供具體方向與風險評估，具有關鍵的支援

性價值，提升研究成果量能之效率。優勢於提升整合型計畫之法規敏感度、專

利可行性與產學對話平台方面具有關鍵作用，成果具學術創新與實務應用雙重

價值，此模板值得在未來持續深化與擴充。 

就期刊而言，本子計畫具備充足理論與實務材料，可撰寫為專利連結制

度、藥品專利保護或天然物專利策略相關論文，進而發表投稿。



 

 

  

圖一 研討會手冊 

 

圖二 研討會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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